
2024 年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技能大赛

社区服务实务赛项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社区服务实务

英语翻译：Practice of Community Services

赛项组别：2022、2023级护理专业学生

赛项归属专业大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医药卫生

二．竞赛目的

通过竞赛引导健康服务专业群师生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社区服务实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接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做出贡献。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人才共同参与竞赛，促进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通，推动产业和教育的融合，引领教学改革和科技创新。通

过竞赛提升参赛选手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同时帮助参赛选手提升专业素质和

人文素养, 引导和带动相关专业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促进健康服务专业群师生间

的沟通交流。进一步规范各项操作标准，加强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提高学生

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操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彰显团队合作

精神，高度关注产教融合，鼓励企业、行业参与竞赛，通过竞赛提升参赛选手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促进职业教育和岗位实践的结合，协同培养无缝对接人才。

三．竞赛内容与时间

（一）竞赛内容

社区服务实务技能操作考核——活动策划

竞赛形式：技能操作考核采取面试形式，主要测试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操

作能力，具体包括对价值理念的内化、知识理论的应用、活动策划能力、分析理

解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情境应变能力。

竞赛内容：本赛项为个人赛，参赛内容为对不同社区服务对象策划社区服务

方案并进行现场展示。封闭策划环节由参赛选手单独完成，指导老师不得进行指

导，时长 60 分钟。展示环节为 10 分钟，由参赛选手单独完成，指导老师不得进

行指导。展示内容包括策划过程与思路说明和活动策划书内容呈现两部分。

（二）竞赛时间

时间：初步定于 2024年 5 月。





4 (10 分) 汇报过程的思路、逻辑、表达等综合表现 5 分

总分 100 分

本赛项评分标准仅供竞赛裁判组参考。竞赛裁判组在保证竞赛

质量的前提下，可根据实施情况适当调整。

（二）评分方式

1.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竞赛裁判组负责。

2.技能操作考核成绩评定。

技能操作考核共设 5名裁判员，由裁判员根据《项目策划评分标准表》进行

打分后，然后再将 5名裁判员打分的平均分作为参赛选手技能操作的考核成绩。

3.参赛选手竞赛最终成绩技能操作考核成绩，满分 100分。

4.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高到低来确定排名。

七、技能大赛项目、集训选手

此赛项于 2024 年的 5月份举行，(初步定于 5月 10 日）根据我系实际情况，

制定集训时间与安排，如下表：

培训时间 培训项目

2024.3 月下旬 组织学生报名、组队

2024.4 月上、中旬 学生训练，初次筛选

2024.4 月下旬 继续训练、确定最终参赛选手

2024 年 5 月上旬 强化训练

2024 年 5 月 10 日 比赛

八．指导老师、集训时间安排（上午 8：30-11：30点）（下午：2；30-5:30）（晚

上：6:30-8:30)

具体时间从 3月下旬开始——5 月 10日

指导老师：健康服务专业群所有老师

九、奖项设定

本赛项为个人赛，赛项奖励依据《2024 年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技能大赛

方案》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十、竞赛须知



一）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务必按时到达指定竞赛报到处报到、抽签，并接受大赛工作人

员检查，如不能按时参赛以自动弃权处理。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文字资料和通讯工具进入赛场，不得使用自带参

赛物品。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赛场工作人员应按规定进行检查，如发现不允许

带入赛场的物品，交由参赛队随行人员保管，赛场不提供保管服务。

3．大赛选手不得在参赛服饰上作任何标识，不得携带任何通讯设备进入赛

场，违规者取消本次比赛成绩。

5．竞赛前参赛选手凭学生证进入赛场，赛场工作人员负责对各参赛选手的

身份进行确认检查。

6．参赛选手护理技术操作的出场顺序以抽签决定，并由各选手对抽签结果

签字确认，在相应赛室进行比赛。现场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提前 30 分钟到指

定的物品准备室进行赛前准备工作，各参赛选手应对比赛的物品进行检查确认。

7．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规则，并自觉接受裁判的

监督和警示。参赛选手应爱护竞赛场所的仪器设备，不得人为损坏竞赛用仪器设

备，并自觉维护竞赛场所的环境卫生，操作仪器设备应谨慎，不得触动非竞赛用

仪器设备。若因突发故障原因导致竞赛中断，应提请裁判确认其原因，并视具体

情况做出裁决。

8．参赛选手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

竞赛场地；竞赛开始、终止时间由赛场裁判记录在案；竞赛时间到，由裁判示意

选手终止操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选手不得带走竞赛场

地的任何物品，须将竞赛现场恢复到竞赛前状态，经评委或工作人员许可后方可

离开。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同意后作

特殊处理。

9．进入赛场等候竞赛过程中不得与其它选手交谈，有问题可举手向评委询

问。保持赛场安静，自觉维护赛场秩序，不大声喧哗，文明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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